关于开展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
试点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切实提升人居环境品质，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新变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开展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我国住房发展已从总量短缺转为结构性供给不足、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发展趋势，按照经济、适用、安全、绿色、美观的要求，支持开展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提供多样化高质量住宅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改善型住房的需求。
二、概念及适用范围
立体生态住宅是将绿色生态理念融入城市建筑，通过设置户属空中花园和公共绿化平台等立体绿化措施，将空中花园与现代建筑相结合，建筑材料和建造方式符合绿色建筑理念的高品质住宅。
(一)户属空中花园:指高度不小于两个自然层的空中花园，与住宅套内空间连接，宜设置在每套住宅的起居室外或建筑转角处。
(二)公共绿化平台:指高度不小于两个自然层，与住宅公共空间连接，供全体业主共享的公共平台，沿开敞面宜设置绿化。
(三)试点条件
1.已确定为试点的地块，通过公开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在上市地块出让条件中明确作为立体生态住宅试点项目;非试点地块，可以规划建设立体生态住宅。
2.立体生态住宅应为建筑高度不宜超过60米的改善型住房，户型套内面积(不含公摊)在100平方米及以上，每户至少设置1处户属空中花园。
(四)试点区域
在市区范围内重点选取一些区位条件好、资源环境优越的近期拟上市地块开展试点。具体地块结合片区策划综合考量选取，报市规委会前置审查。
三、技术审查要点
(一)户属空中花园。除满足与住宅套内空间连接外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每户户属空中花园总投影面积不应小于20平方米，不宜大于50平方米;户属空中花园和阳台(含生活阳台)投影面积之和不得大于套内面积(不含公摊)的40%。
2.户属空中花园层高(下层地坪标高至上层地坪标高)应为2个及以上住宅自然层。
3.户属空中花园进深不宜大于6米。
4.户属空中花园四周应有不少于2个完整的开敞面，连续开敞面应不少于周长的40%。开敞面不得设置围护墙体，不得封窗，仅可设置栏杆(栏板)，便于直接采光通风。位于建筑凹槽内的，不视为开敞面。相邻套型、单元、楼栋通过绿化平台进行拼接的，拼接面不视为开敞面。
5.户属花园设计应充分考虑住户私密性及安全防盗要求，必要时应设置视线遮挡，满足安全要求的隔离设施。
(二)公共绿化平台。除满足与住宅公共空间连接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供全体业主共享。
2.公共绿化平台层高(下层地坪标高至上层地坪标高)应为2个及以上住宅自然层。
3.公共绿化平台不得与户属空中花园相邻设置.
4.公共绿化平台应具有多个不封闭的采光通风面。采光通风面的总长度不得低于公共绿化平台周长的三分之一，中间不得预留后期可改造增设楼板的围护结构或横竖向结构构件。
(三)绿化种植要求
立体生态住宅种植绿化应因地制宜选用本土树种，应以灌木为主，适当种植小乔木。
立体生态住宅的户属空中花园绿化面积不宜小于其水平投影面积的40%;公共绿化平台绿化面积不宜小于其水平投影面积的30%。
立体生态住宅的户属空中花园和公共绿化平台宜通过结构降板设置下沉土池，种植覆土厚度平均不应小于0.5米，若种植小乔木，覆土厚度不应小于0.8米，并设有灌溉、排水系统。
(四)计容和产权
1.户属空中花园和公共绿化平台在满足技术审查要点第(一)、(二)、(三)款的前提下，不计容积率和产权面积。
2.户属空中花园和公共绿化平台在满足技术审查要点第(一)、(二)、(三)款的前提下，不计入人防配建面积基数、不计入机动车、非机动车配建面积基数、不计入配套设施配建面积基数。
(五)建筑密度和绿地率
1.立体生态住宅绿地率应满足规划条件要求。
2.立体生态住宅建筑密度按首层建筑基底面积标准计算，允许试点项目适当提高建筑密度，且符合规划条件。
3.公共绿化平台的绿地部分计入绿地率统计，且不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5%。
(六)建筑间距控制
1.地块内立体生态住宅之间的间距及建筑面宽按户属空中花园和公共绿化平台投影进深尺寸的二分之一范围线进行计算。
2.立体生态住宅与地块外建筑及与地块内非立体生态住宅建筑的间距，以及立体生态住宅退用地红线、道路红线、绿地等退距应按照户属空中花园和公共绿化平台的最外边缘计算。
3.消防和安全距离按相关规定执行。
(七)日照管理要求
建筑之间的日照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的有关规定和亳州市现行的日照分析规则，日照计算应符合一下规定：
1.当立体生态住宅建筑为遮挡物时，日照计算的遮挡面应为户属空中花园的最外边缘；
2.当立体生态住宅建筑为被遮挡建筑时，日照计算的被遮挡面应为建筑主体外边缘。
(八)其他要求
1.立体生态住宅在申报建筑设计方案的同时，应同步提交户属空中花园及公共绿化平台的景观绿化专项设计方案至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审查，方案应充分考虑绿化种植方式、防火、防坠落、防台风和各类极端天气等防护措施，鼓励防护措施采用新材料新技术。
2.户属空中花园及公共绿化平台的景观绿化应与建筑主体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四、实施监管
(一)明确责任分工
为更好管控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进一步明晰各部门工作职责如下:
1.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出具立体生态住宅项目试点地块规划条件，审定立体生态住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以及立体生态住宅建设实施中的建筑验线、规划核实、不动产产权登记等工作。
2.市城乡建设局:负责立体生态住宅施工图审查及工程建设竣工验收监督管理。
3.市住房发展中心:负责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对公共绿化平台的管护。
4.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审定立体生态住宅户属空中花园及公共绿化平台的景观绿化专项设计方案，推荐适合在户属空中花园和公共绿化平台种植的本土绿化苗木品种目录和养护标准，指导后期绿化实施，并负责把关景观绿化核实验收。
5.亳芜园区、高新区、谯城区载体单位负责对违法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依法进行查处。
(二)规范销售及使用
建设单位应依法依规建设、销售，并及时、准确地向购房者及物业管理单位说明关于户属空中花园、公共绿化平台用途，严禁误导性宣传。房屋销售合同应当明确户属空中花园的用途、购房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维护义务，并取得购房业主不私自改变用途的承诺书。建设单位及业主应按照规划要求使用、管理，不得违法违规封闭、擅自破坏占用户属空中花园、公共绿化平台。
(三)严把竣工验收关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住房发展中心、等部门要将户属空中花园、公共绿化平台等特有部分及绿化实施情况应纳入建筑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验收。验收不合格或擅自改变功能的，不再享有试点支持政策，由此造成的超容积率、建筑间距不足等问题按违法建设处理。
(四)做好验收后监督管理
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做好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的监管，严格查处户属空中花园、公共绿化平台违法违规使用问题，严禁业主私自改变用途、违法违规封闭、擅自破坏占用，一经发现，应当及时责令整改并移交处理。
(五)加强物业服务管理
属地政府(街道办事处)应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公共绿化平台的管理与服务，确保建筑外立面整体效果和居住区品质。
五、其他事项
1.试点区域为在市区范围内重点选取一些区位条件好、资源环境优越的近期拟上市地块开展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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